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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議會紀律委員會設置辦法 

1.臺中市議會第 1 屆第 1 次臨時會通過，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臺中市議
會議法字第 1000000260 號令發布全文 10 條，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6 日行
政院院臺秘字第 1000094082 號函同意備查 

2.臺中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臨時會修正通過，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臺中
市議會議法字第 10100014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條文，中華民國 101 年 4
月 27 日行政院院臺綜字第 1010022936 號函同意備查 

3.臺中市議會第 3 屆第 4、5 次臨時會會議修正通過，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
日臺中市議會議法第 1090005498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，中華民國 109
年 9月 22 日行政院院臺綜字第 1090031694 號函同意備查 

第  一  條     （訂定依據） 

本辦法依臺中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九條規定訂定

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 （成員與任期） 

臺中市議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紀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

委員會）置委員七人，除副議長為當然委員外，於每年第一

次定期會前由本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

款至第六款各委員會各推一人為委員組織之，以副議長為召

集人，並為會議之主席。 

前項委員之任期，除當然委員外，至下次定期會新任委

員會產生之日止。 

第  三  條     （會議召集） 

本委員會由召集人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集之。 

第  四  條     （額數） 

本委員會會議，應有委員半數以上之出席，方得開會。 

本委員會會議之表決，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行



臺中市議會紀律委員會設置辦法 

 

之；正反同數時，由主席裁決。 

第  五  條     （申辯） 

本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時，應於十日前通知被移付懲

戒之議員提出申辯。 

第  六  條     （懲戒範圍及方式） 

本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，以下列為限： 

一、本會大會主席依照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

規定移付懲戒之案件。 

二、本會議員違反本會議事規則第六十五條之規定，交

付審議之案件。 

三、依本會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，移請處理

之案件。 

前項第一款之懲戒案件，紀律委員會應依據大會紀錄

事實提付審議；第二款應由提議人備具書面送紀律委員會審

議。 

第  七  條  （懲戒報告書） 

本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結果，應繕具報告書，敘明事實、

理由及決定，提出大會議決後由主席宣告之。 

第  八  條     （利害迴避） 

本委員會審議懲戒案時，與會委員對於關係其本身之

懲戒案應行迴避。 

第  九  條  （辦事人員） 

本委員會所需辦事人員由本會法規研究室職員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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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 

第  十  條     （施行日期） 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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